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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由正常的解剖構造與功能來看，人體有兩顆腎臟，現今臨床醫學證明，一個身體健康的成年人，只要一顆正常的腎臟就可維持良好的運作，和有兩顆腎臟的人得到腎衰竭
的機率一樣，並不會因
為捐贈出一顆腎臟，就比較容易產生腎
衰竭。這也是為什麼在腎衰竭患者苦候
不到腎臟時，親人若願捐出一顆腎臟移
植給患者，反而是一項好的選擇。

               五等血親可捐腎            四次門診細評估根據人體器官移植條例規定，活體腎臟捐贈者的資格已從三等親開放到五等血親及其配偶，捐贈的動機必須
是完全出於 自願，血型相符
、無任何高血壓或糖尿病
等慢性疾病是基本的篩檢條件。其中配偶
是指結婚兩年以上，或生有子女者。理想
的捐贈者年齡需為介於二十歲到六十歲之
間的成年人，並應檢送捐贈者的完整心
理、社會、醫學評估等相關資料，經由院
內醫學倫理委員會審查通過，方可執行手
術。大部分的醫療檢查及評估皆可在門診
完成，目前活體腎臟捐贈至少必須經過四
次以上的門診評估.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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